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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13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林楚茵等 17 人，有鑑於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責任隨傳播環境轉變而擴增，一方面須積極

應對數位轉型潮流，二方面其所經營項目已從一個類比頻道

，擴增至主頻、台語台、公視三台等三個高畫質頻道，且受

託辦理客家電視臺。然其所受依法固定捐贈額，自 2001 年迄

今未有調整，顯不足支應營運所需，除有礙基本業務推行，

亦恐使公視基金會難於推出具前瞻性之規劃。復考量本法所

定董事、監事之消極資格，及董事長給與規定，應與《財團

法人法》為一致性規範，以促進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健全發

展，爰擬具「公共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考量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責任隨傳播環境變動大幅度抬升，2001 年迄今未

有調整之九億台幣政府依法固定捐贈，已不足支應其營運所需，亦有礙推展數位轉型等

基本業務，且相較國際公共媒體狀況，上述經費數額亦顯拮据，舉例而言，英國 BBC 達

1,400 億台幣規模，等同於每年獲得每位國民超過 2,000 元台幣的支持；日本 NHK 達

1,400 億台幣規模，等同於每年獲得每位國民近 1,200 元台幣的支持；韓國 KBS 達近 168 億

台幣規模，等同於每年獲得每位國民近 324 元台幣的支持。反觀我國現行法之架構，恐已

影響公視基金會日常維運，進而使之難以推出具前瞻性之規劃，故於修正條文中明定，應

視公視基金會業務需求，逐年檢討、調整預算之編列，以提供台灣國民適切公共電視服務

，並期待為我國整體新聞環境提供正向影響力。（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考量行政院新聞局為配合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已於 2012 年 05 月 20 日裁撤，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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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稱公視基金會）相關業務移撥文化部，遂修正主

管機關，以符合法制體例。（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七條） 

三、修正公視基金會業務項目，以因應多元族群服務及國際傳播服務之需求。（修正條文第十

條） 

四、考量本法所定董事、監事之消極資格，及董事長給與規定，應與《財團法人法》為一致性

規範，以促進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健全發展。（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 

 

提案人：林宜瑾  林楚茵   

連署人：陳秀寳  林俊憲  湯蕙禎  張廖萬堅 何欣純  

羅美玲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吳玉琴  

沈發惠  鍾佳濱  黃秀芳  洪申翰  林靜儀  

張宏陸  陳培瑜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1 

公共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為實現本法之目的，

應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

視基金會），經營公共電視

臺（以下簡稱電臺）。 

公視基金會之成立、組

織及營運，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適用財團法人法、民法

、通訊傳播及其他相關法規

之規定。 

公視基金會由政府依本

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

應逐年遞減，第一年金額百

分之十，至第三個會計年度

為止。 

除前項捐贈外，政府應

依公視基金會業務運作需求

及年度工作計畫，每年檢討

調整編列預算辦理。 

第二條 為實現本法之目的，

應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

視基金會），經營公共電視

臺（以下簡稱電臺）。 

公視基金會之成立、組

織及營運，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適用民法有關財團法人

之規定。 

公視基金會由政府依本

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

應逐年遞減，第一年金額百

分之十，至第三個會計年度

為止。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二、因應電視數位化發展趨勢

及 2018 年 07 月 27 日制定

、2018 年 08 月 01 日公布

之《財團法人法》，公視基

金會實際運作涉及相關法規

時自有其適用，故增列《財

團法人法》、通訊傳播及其

他相關法規之適用爰修正第

二項之規定。 

三、增訂第四項，修正如下： 

(一)主管機關依據現行條文

第三項規定，自 2001

年起固定每年編列九億

元預算捐贈公視基金會

，提供其組織運作及頻

道節目製播，迄今均未

調整，然而隨著公視基

金會業務增加及物價水

平變動，政府每年新台

幣九億元之捐贈早已不

足支應其營運所需，更

造成公視基金會長期面

臨經費不足之情形。另

為因應傳播產業發展脈

動及各界對於公共媒體

之期待，修正條文第十

條已就公視基金會業務

，新增多元族群服務及

國際傳播服務等事項，

致使現有預算經費規模

更顯不足，甚而無法予

以完足支應公視推動數

位轉型及保障資通安全

等其他基本業務。 

(二)另考量公視基金會已隨

著社會情勢變遷及數位

傳播科技發展，採多頻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2 

道經營並擴大公共服務

範圍，為穩定其年度經

費來源，以提供國民適

切之公共電視服務，提

升我國電視產業之整體

發展，爰明定政府除第

三項之捐贈外，並應視

公視基金會之業務需求

，逐年檢討調整編列預

算辦理。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文

化部。 

第三條 公視基金會之主管機

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行政院新聞局為配合行政院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已於

2012 年 05 月 20 日裁撤，原

主管公視基金會之相關業務移

撥文化部，遂修正主管機關，

並作文字修正，以符合法制體

例，爰修正本條之規定。 

第七條 電臺所需用之電波頻

率，由文化部會同無線電頻

率主管機關規劃指配之。 

前項電波頻率不得租賃

、借貸或轉讓。 

第七條 電臺所需用之電波頻

率，由行政院新聞局會同交

通部規劃指配之。 

前項電波頻率不得租賃

、借貸或轉讓。 

一、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政府行政組織改造，

第一項行政院新聞局修正為

文化部，交通部修正為無線

電頻率主管機關。 

第十條 公視基金會之業務如

下： 

一、電視頻道之規劃及營運

。 

二、傳播內容之製作及播送

。 

三、多元族群及區域需求之

傳播服務。 

四、國際傳播服務及交流。 

五、傳播內容相關影音作品

與出版品之製作、發行及

推廣。 

六、傳播專業人才之養成。 

七、傳播技術與內容製作之

研究、創新及推廣。 

八、其他有助於達成第一條

所定目的之業務。 

第十條 公視基金會之業務如

下： 

一、電臺之設立及營運。 

二、電視節目之播送。 

三、電視節目、錄影節目帶

及相關出版品之製作、發

行。 

四、電臺工作人員之養成。 

五、電視學術、技術及節目

之研究、推廣。 

六、其他有助於達成第一條

所定目的之業務。 

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二)鑒於公共媒體責任已隨

傳播環境變遷而擴增，

公視基金會應有更具前

瞻性之規劃，保持具彈

性之發展空間，包括對

於多元族群文化傳揚、

臺灣文化觀點之國際發

聲管道建置及交流等，

爰增訂第三款及第四款

。 

(三)現行條文第三款移列第

五款，第四款移列第六

款，第五款移列第七款

，均酌作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六款移列第

八款，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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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擔任董事及監事： 

一、公職人員。但公立各級

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

學及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三、無線及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之負責人或其主管級人

員。 

四、從事電臺發射器材設備

之製造、輸入或販賣事業

之人員。 

五、投資前二款事業，其投

資金額合計超過所投資事

業資本總額百分之五。 

六、審查委員會之委員。 

七、非本國籍。 

八、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擔任董事： 

一、公職人員。但公立各級

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

教學及研究人員，不在

此限。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三、無線及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之負責人或其主管級人

員。 

四、從事電臺發射器材設備

之製造、輸入或販賣事業

者。 

五、投資前二款事業，其投

資金額合計超過所投資事

業資本總額百分之五者。 

六、審查委員會之委員。 

七、非本國籍者。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

未修正。 

二、董事消極資格，於監事亦

有適用，爰修正序文以資周

延。 

三、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款

酌作文字修正。 

四、參酌《財團法人法》第五

十一條第二項，對於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

人，若受破產宣告或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

權者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者，因其素質攸關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運作之

良窳，故為促進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健全發展，爰增訂

第八款及第九款。 

五、另依《財團法人法》第六

十一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

行政院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作業辦法

》第四條第六款定有董事監

察人之年齡限制，實務作

業將依該規定辦理，併予

敘明。 

第二十條 董事長為專任有給

職，不得支領其他薪資、月

退休金（俸）、月退職酬勞

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董

事為無給職，開會時支給出

席費。 

董事會每月至少召開一

次，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經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請求，

得召開臨時會。 

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 董事長為專任有給

職。董事為無給職，開會時

支給出席費。 

董事會每月至少召開一

次，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經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請求，

得召開臨時會。 

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二、依《財團法人法》第五十

二條但書規定，其係考量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設立目的

之達成及尋覓人才之需要，

如董事長係專職投入，策劃

及推動各項業務，而不得支

領任何酬勞時，恐有違常理

，然如另已按月領有報酬而

基本生活無虞之董事長，得

自財團法人處再支領薪資，

則不無雙重受薪之嫌，故於

第一項增列董事長得支領薪

資之要件為專職，且未支領

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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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

相當給與，爰為第一項之規

定。 

 

 


